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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新引进教师准聘—长聘岗位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等文件精神，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引进和培养一批适

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的优秀师资，打造新时代高素质教

师队伍，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校按照总量控制、公开招聘、合同管理、合

理流动的原则，设置新引进教师准聘岗位和长聘岗位，完善

教师聘任制度。 

              第二章  岗位设置 

第三条  新引进助理教授和副教授聘为准聘岗位，新引

进教授一般聘为长聘岗位。 

第四条  准聘岗位教师按照固定期限方式管理，强化合

同管理与考核评估要求，在合同期内未获聘长聘岗位的，合

同到期自然终止聘任关系。 

长聘岗位教师在身体健康，遵守国家和学校规章制度、

恪守师德规范、完成合同约定任务的前提下，可工作至国家

法定或学校规定的退休年龄。 

第三章  申请条件及聘任程序 

第五条  新引进教师聘为准聘—长聘岗位的，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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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具有爱国奉献精神，做“四

有”好老师。 

（二）具有高尚道德情操，恪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等职业道德规范。 

（三）具有博士学位，有较好的发展潜力，身体健康。 

（四）符合《教师资格条例》及《厦门大学教师职务聘

任条例（2017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五）新引进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业绩成果应不低于

学校及各学科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相应职务一

档（职务聘任）的相关业绩。新引进的教授的业绩成果应不

低于学校及各学科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评价指标教授一

档（职务聘任）的相关业绩，且学术水平至少应达到所在学

科现有教授的中上水平。 

各单位应根据学科发展规划，设定学科发展的学术机构

目标群，参照目标群师资队伍水平制定本学科师资评价的参

照标准。 

第六条  聘任程序按照《厦门大学教师职务聘任条例

（2017 年修订）》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合同管理与考核评估 

第七条  单位聘委会应根据学科发展规划和队伍建设

规划，确定具体、明确的合同期内岗位职责。 

第八条  合同期内，学校对准聘岗位教师实施年度考核

http://www.baidu.com/link?url=_uvvAtYivYJGm0vUKQsoGlPA2ZTSgKmUsx7f4mts29W1I6CNj-qXP8EChAUabjD3ClsvekQ9jZWvO6EHYY1bU2ATspgSLz6yQ594WcfB6bfdll9ESaNGEsZXxOjrAW9onX-9ItDfxtQ-WXhqgF-bylF4MI74rdvuohc214f_jlY33kXO0L56gg0xYf0SCkOZO9VCxb0hHWp9f-hpnNbGxI5tCUyd1jSKZvKpYkrmGkFfdVDE_VxGYdFenFCFnB7HGc1IIug-1bQl_0oOf3tFXK
http://www.baidu.com/link?url=_uvvAtYivYJGm0vUKQsoGlPA2ZTSgKmUsx7f4mts29W1I6CNj-qXP8EChAUabjD3ClsvekQ9jZWvO6EHYY1bU2ATspgSLz6yQ594WcfB6bfdll9ESaNGEsZXxOjrAW9onX-9ItDfxtQ-WXhqgF-bylF4MI74rdvuohc214f_jlY33kXO0L56gg0xYf0SCkOZO9VCxb0hHWp9f-hpnNbGxI5tCUyd1jSKZvKpYkrmGkFfdVDE_VxGYdFenFCFnB7HGc1IIug-1bQl_0oOf3tF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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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聘岗位评估；对未申请长聘岗位评估的首聘期准聘助理

教授实施聘期考核。考核评估应包括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术发展潜力等内容。职

务晋升工作可结合长聘岗位评估工作进行。 

合同期内，学校按照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对

教授实施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第九条  年度考核由所在单位负责，年度考核结果报学

校人事处备案。 

第十条  准聘助理教授的每个合同期为三年，总合同期

原则上不超过六年。总合同期内，可享有两次申请长聘副教

授岗位评估的机会。其中，在首个合同期满前三个月时可享

有一次申请机会，第二次申请应间隔一年以上。教学科研业

绩特别突出的，经本人申请、单位聘委会同意和学校批准，

可在首个合同期第二年结束时提前申请长聘副教授岗位评

估。 

总合同期六年期满时未获聘长聘副教授岗位的，合同到

期自然终止聘任关系。首聘期内未申请长聘岗位评估或未通

过长聘岗位评估的准聘助理教授，在首个合同期满前三个月

时进行聘期考核，聘期考核不合格的，首聘期合同到期自然

终止聘任关系。 

第十一条  准聘副教授的合同期为五年。在合同期第四

年结束时启动长聘岗位评估工作，准聘副教授提出长聘副教

授或教授职务申请。教学科研业绩特别突出的，经本人申请、

单位聘委会同意和学校批准，可在合同期第三年结束时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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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长聘岗位评估。合同期满时未获聘长聘副教授岗位或教

授岗位的，合同到期自然终止聘任关系。 

第五章  长聘岗位评估 

第十二条  所在单位应向学校人事处报送长聘岗位评

估日程安排。学校人事处委派独立观察员列席相关会议。 

第十三条  长聘副教授和教授岗位的评估标准为：申请

人自获聘准聘岗位至提出长聘岗位申请时，所取得的业绩成

果不低于学校及各学科专任教师岗位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相

应职务一档（职务聘任）的相关业绩，且学术水平至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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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意票的，视为通过。 

第十五条  长聘岗位评估程序 

（一）个人申请。个人提出评估申请，同时提供自我评

估报告。准聘助理教授提交合同期内发表（出版）的 3篇（部）

个人代表性学术成果，准聘副教授提交合同期内发表（出版）

的 5 篇（部）个人代表性学术成果。 

（二）同行专家评审。评审专家应为国内外一流大学或

研究机构的教授或研究员。学校鼓励“双一流”建设学科试

点进行国际同行专家评审。 

（三）单位评审。主要为院长提名、教授委员会评议和

单位党委（党总支）思想政治考察。 

（四）学校审批。主要为学部委员会审议、长聘教职评

估专家组评审、学校党委部门审察和学校聘委会审查批准。 

第十六条  在公示期内，对审议结果或决定有异议的应

聘人员或相关教职员工有权向直接负责审议的委员会提出

书面意见，提请进行复审。在提出异议时，应聘人员或相关

教职员工应当同时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对于超出规定期限

的异议，各级委员会可以不予受理。 

应聘人员或相关教职员工对于各级委员会的复审结果

不服的，可根据《厦门大学教职工申诉办法（暂行）》提出

申诉。 

第六章  薪酬福利 

第十七条  受聘准聘岗位的教师在合同期内入选“厦门

大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A 类人才的，纳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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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管理，并享受相应待遇。  

第十八条  学校按照同级职务人员的标准为准聘岗位

和长聘岗位教师提供相应薪酬待遇、安家费等待遇。 

第十九条  受聘准聘岗位的教师同等享受子女教育、奖

教金评选等方面的福利待遇。符合申领厦门市新引进人才生

活补贴、申请保障性住房等条件的，按照厦门市有关规定办

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 2019 年及之后新引进的助理

教授、副教授和教授。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可在不低于本办法有关条件和要

求的基础上，制定本单位实施细则，并报人事处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事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学校此前颁布

的其他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